合  同  书

项目名称：  上海松江区小昆山镇港德路188号  地块
委  托  方 （甲方）：   海南九鼎铭瑞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服  务  方（乙方）：   北京万峰恒业咨询有限公司       

签订地点：    北京·朝阳                     

签订日期：    2025  年  3  月  19  日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甲乙双方就甲方委托乙方承担上海希纳吉实业有限公司位于   上海松江区小昆山镇港德路188号    地块（下称“地块”）意向合作客户介绍，促进地块转让、融资等的中介工作，现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一. 地块的服务中介费

地块中介费用： 并购、融资金额的3%  。
二. 项目的实施

本合同实施以乙方引入地块转让、融资方并达成合作为最终目标。甲方获得上海希纳吉实业有限公司对于该项目的授权代理，乙方帮助甲方引入的地块合作方达成转让、融资、股权合作开发等合作形式均视为合作成功且服务有效。
    1、意向合作方推介

自合同签订之后  5  个工作日内，甲方提供地块推介所需资料，同时甲方保证所提供资料的真实准确。若上述资料不由甲方直接提供，则甲方有责任（协助乙方）按前述约定时间收到资料。

乙方负责按照甲方所提供资料向意向合作方推介地块并与甲方或上海希纳吉实业有限公司洽商地块转让、融资、股权合作事宜；在上海希纳吉实业有限公司与意向合作方第一次见面前双方签订《意向合作方推介确认书》（具体确认书见附件）。

    2、成交确认

如乙方推介的意向合作方（或其关联公司）未达成地块转让、融资、股权合作，则乙方不收取任何中介费用。

如乙方推介的意向合作方（或其关联公司）达成地块转让、融资、股权合作，则乙方服务有效并收取相应费用。

    3、付款方式

上海希纳吉实业有限公司与意向合作方（或其关联公司）签订地块转让、融资、股权合作协议，上海希纳吉实业有限公司获得意向合作方（或其关联公司）支付给其第一笔款项10日（日历天数）内，甲方支付乙方全额中介费用。

三. 当事人权利与义务

甲方的义务

1）甲方须按照本合同所规定的内容，在规定的时间内向乙方提交地块基础资料及文件，并对其完整性、正确性及时效性负责。

2）甲方全力支持与乙方推介的意向合作方（或其关联公司）就地块达成转让、融资、股权合作。

3）甲方与乙方推介的意向合作方达成协议后，如因甲方或上海希纳吉实业有限公司原因不能完成地块转让、融资、股权合作，则甲方须支付给乙方地块中介费用的20%。

4）甲方应支付乙方的中介费用，每延误一天，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应付费用0.5％的违约金。

    2、乙方的义务

乙方应严格按照本合同的约定积极向甲方推介地块意向合作单位或个人。

2）甲方与乙方推介的意向合作方达成协议后，如因意向合作方原因不能达成交易，则乙方不收取中介费；如乙方已经收取中介费用的，乙方负责7日内（日历天数）退回。

    3）乙方如须退回前期费用，每延误一天，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应退回费用0.5％的违约金。

四. 合同效力

如甲方在上述交易过程中发生股权变换，则本协议甲方自动变更为本协议签订时甲方的大股东方。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时成立并生效。本合同如有任何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同意另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以完善。本合同附件之内容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五. 争议解决

    本合同的任何争议，应由双方当事人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不能协商一致，甲、乙双方均可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

本合同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持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海南九鼎铭瑞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乙方： 北京万峰恒业咨询有限公司

签字（盖章）：                             签字（盖章）：

                                           签定日期： 2025  年 3 月 19  日

附件：

意向合作方推介确认书

兹有北京万峰恒业咨询有限公司推荐意向合作单位：                 前来洽商地块合作意向，其推介有效，特此确认。

地块方法人代表或代理人签字：                              
地块推介方法人代表或代理人签字：                          

推介日期： 2025  年 3 月  19  日

意向合作方推介确认书

兹有北京万峰恒业咨询有限公司推荐意向合作单位：                 前来洽商地块合作意向，其推介有效，特此确认。

地块方法人代表或代理人签字：                              
地块推介方法人代表或代理人签字：                          

推介日期：     年     月     日 

意向合作方推介确认书

兹有北京万峰恒业咨询有限公司推荐意向合作单位：                 前来洽商地块合作意向，其推介有效，特此确认。

地块方法人代表或代理人签字：                              
地块推介方法人代表或代理人签字：                          

推介日期：     年     月     日

意向购买方推介确认书

兹有北京万峰恒业咨询有限公司推荐意向合作单位：                 前来洽商地块合作意向，其推介有效，特此确认。

地块方法人代表或代理人签字：                              
地块推介方法人代表或代理人签字：                          

推介日期：     年     月     日 


 1 / 5

